附件

夹江县2025年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和省级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5〕35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补贴范围及对象
项目实施区域为县内各镇（街道），补贴对象为辖区范围内使用良种猪精液（包括杜洛克猪、长白猪、大约克夏猪、PIC等国家批准的引进品种及培育品种（配套系）和地方品种等）开展生猪人工授精的生猪养殖场（户）。
二、补贴数量及金额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和省级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5〕35号），下达我县2025年生猪良种补贴资金为32万元，计划补贴使用良种公猪精液实施人工授精的能繁母猪4000头。
三、补贴标准
按照《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5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资金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川农函〔2025〕329号）要求，对开展人工授精的能繁母猪进行补贴，每头能繁母猪补贴1次，补贴资金80元。若申报审核合格头数大于项目补贴总头数，则以项目实施上月各场母猪统计存栏量为基数，按比例补助。
四、补贴时间
项目实施时间为2025年11月1日—2026年4月30日。
五、申报补贴材料
（一）自有种公猪的能繁母猪养殖场（户）应当提供：《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配有采精室（间）、假畜台、采精杯、显微镜、恒温箱、温度计、一次性输精管等设施设备，配种记录。
（二）购买精液的能繁母猪养殖场（户）应当提供：供精单位的营业执照，《种畜禽经营许可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购买发票，配种记录。
六、补贴程序
（一）宣传告知。县农业农村局会同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向社会公开生猪良种补贴标准、对象、实施时间等相关信息，使辖区内养殖场（户）知晓理解补贴政策，积极营造项目落实的良好氛围。
（二）组织申报。符合补贴条件的能繁母猪养殖场（户），于公告发布15日内填写《夹江县2025年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申请表》及相关材料（详见附表1），经各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后，资料交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渔政股。逾期未报送的，视为自动放弃补贴资格。
（三）复核公示。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采取现场检查、电话抽查和走访农户等方式，对申报业主的能繁母猪配种情况进行核查，养殖场（户）负责人和核查组人员共同在核查表签名确认。经县农业农村局复核无误后，对拟补贴对象及补贴金额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
（四）资金拨付。完成公示后，县农业农村局收集汇总报账资料，严格按照项目资金拨付要求，将补贴资金直接兑现到各养殖场（户）。
七、保障措施
（一）压实各方责任。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的实施对加快生猪品种改良，提高生猪良种化水平，减少生猪疫病传播，提高生猪养殖效益，促进养猪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相关单位应加强协同，明确职责，合力推动项目落地见效。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方案的制定，项目实施全面工作。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财政资金的保障及监管。各镇（街道）和县农业农村局负责项目养殖业主申报材料的审核及实施过程的监督管理。各镇（街道）畜牧兽医站做好辖区内项目实施的日常管理和技术指导工作，发挥好其桥头堡的作用。
（二）做好技术培训。各镇（街道）畜牧兽医站组织做好母猪发情鉴定、适时输精及人工授精操作等实用技术的培训工作，切实提高母猪的配怀率和产仔数。除此之外，自有种公猪还需做好良种种公猪的饲养管理，确保体况优良；配置完善精液生产和检测保存设备，保证正常使用；要建立健全相关操作规程和质量保证制度，生产符合国家标准的精液。
（三）加强项目监管。县农业农村局对项目实施进行日常监管，及时了解并解决项目实施中的问题。按规定做好项目实施、补助对象、资金安排等信息公开公示工作，并设立专线咨询和举报电话（0833-5658130），认真回答和核实群众的咨询和举报事项，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做到补贴政策、补贴标准、补贴对象和补贴资金使用情况公开透明，坚决纠正和查处骗取、套取补贴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生猪良种补贴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附件:1.夹江县2025年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申请表
2.夹江县2025年生猪良种补贴项目配种记录表







附件1
夹江县2025年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申请表
	养殖场（户）名称
	

	养殖场（户）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畜禽养殖代码
	
	母猪存栏量（头）
	

	精液来源
	自养种公猪
	是□ 否□
	种公猪品种及头数
	

	
	购买精液
	是□ 否□
	购买公猪精液品种
	

	申报单位承诺

	本场自愿申请实施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并承诺严格按照生猪人工授精技术规范操作，如实规范填写配种记录登记表，接受项目实施监督管理，对提供资料真实性负责。     


养殖场（户）确认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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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夹江县2025年生猪良种补贴项目配种记录表
养殖场（户）名称（盖章）:                联系电话:                地址：      镇（街道）    村    社
	配种日期
	配种母猪头数
	使用精液份数
	公猪品种
	补贴金额（元）
	配种员签字
	备注

	
	
	
	
	
	
	

	
	
	
	
	
	
	

	
	
	
	
	
	
	

	
	
	
	
	
	
	

	
	
	
	
	
	
	

	
	
	
	
	
	
	

	
	
	
	
	
	
	

	合  计
	
	
	
	
	
	


业主确认签字：              畜牧兽医站审核签字：                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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